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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7_A5_E5_95_86_E9_c36_52863.htm 中国工商银行哈尔滨市

和平支行诉高延民担保合同纠纷案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哈尔

滨市和平支行。住所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动力区大庆路１

９５号。 法定代表人：顾传宝，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李

海涛、高勇，黑龙江北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高延民，

男，５１岁，中国工商银行松花江支行退休干部，住黑龙江

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友谊路。 委托代理人：王丽秋，高延民之

妻。 委托代理人：孙丕照，哈尔滨市道里区居民。 原告中国

工商银行哈尔滨市和平支行（以下简称和平支行）因与被告

高延民发生担保合同纠纷，向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动力区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哈尔滨市动力区人民法院以及哈尔滨市中级

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第一、二审判决后，黑龙江省人民检察

院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

院于２０００年７月１８日裁定，将本案发回哈尔滨市动力

区人民法院重审。 原告和平支行诉称：被告高延民为其子高

峰岩担保，高峰岩才被原告聘用为合同制干部。高峰岩在合

同未满的见习期间携巨款潜逃，给原告造成巨额财产损失。

为此，诉请判令被告根据合同的约定给原告赔偿２３万元，

并偿付此款的利息。本案诉讼费由高延民负担。 原告向法庭

提交的证据有： １、金融系统经济案件立案登记表，用以证

明高峰岩的作案事实； ２、活期存款凭条和黑龙江省公安厅

科学技术鉴定书，用以证明储户存款是被高峰岩冒领的； ３

、人事部综合计划司〔人计司（１９９３）１８号〕文件、



中国工商银行（９３）工银劳字第２０号通知、中国工商银

行哈尔滨市分行１９９３年社会招收工作方案、哈尔滨市工

商银行聘用合同制干部担保办法、中国工商银行哈尔滨市分

行合同制干部管理办法、哈尔滨市人事局情况说明、中国工

商银行哈尔滨市分行合同制干部聘用合同书，用以证明和平

支行是按照规定程序聘用高峰岩，高延民为高峰岩担保的事

实客观存在。 被告辩称：原告所称的担保合同是无效合同，

况且被告也从未与其签订过这个合同。不同意让被告承担赔

偿责任的主张。 被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 １、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劳务输出合同的担保纠纷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复

函，内容是：依行政职权要求的担保，不属于民法调整范畴

，人民法院不应受理此类案件； ２、黑龙江省劳动厅对人民

来信的复信，内容是：劳动合同不存在担保的提法，任何单

位签订劳动合同不能超越法律的规定； ３、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诈骗犯罪的被害人起诉要求诈骗过程中的保证人代偿“借

款”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内容是：经济犯罪中的保证人

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哈尔滨市动力区人民法院在庭审中对双

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和分析认定后，查明： １９９

３年１１月１日，原告和平支行与被告高延民之子高峰岩签

订聘用合同，聘用高峰岩为该行的合同制干部。合同约定：

被招收的合同制干部必须按照《合同制干部管理办法》和《

合同制干部担保办法》的有关规定，为自己确定经济担保人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高延民在作为聘用合同附件的《合同

制干部担保办法》上盖章，同意作高峰岩合同期内的经济担

保人。《合同制干部担保办法》第六条规定：担保人有责任

教育被担保人严格履行合同，如发生贪污、盗窃、严重违纪



等方面问题，担保人应负连带责任。被担保人高峰岩在合同

期内将储户存款２３万元取出后去向不明，经哈尔滨动力区

反贪局立案侦查，高峰岩系重大犯罪嫌疑人，并携款潜逃。 

哈尔滨市动力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高延民在庭审中承认，

加盖在《合同制干部担保办法》上的私人名章是自己的，因

此高延民为其子高峰岩作经济担保人的意思表示是明确的，

原告和平支行与高延民之间签订的担保合同成立。《合同制

干部担保办法》第六条对担保人责任的规定，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关于“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

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第五十四条关于“民

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

事义务的合法行为”、第五十五条关于“民事法律行为应当

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第五十六条关于“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

形式或者其他形式”的规定，是合法有效的。高延民在《合

同制干部担保办法》上盖章，表示自愿遵守该办法的规定。

至于高延民现在否认其为高峰岩的经济担保人，因不能举证

，故不予支持。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

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

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高延民应当按照合同

的约定，承担担保人的连带民事责任。据此，哈尔滨市动力

区人民法院于２００１年１月９日判决： 一、被告高延民赔

偿原告和平支行经济损失２３万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１

０日内付清； 二、被告高延民给付原告和平支行利息２８０

４３．９０元，与上款同时付清。 案件受理费５９６０元，



保全费２３００元，鉴定费２３００元，由被告高延民负担

。 被告高延民不服一审判决，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上诉。理由是：本案的“担保”不是一般合同的担保，不应

当适用民法的规定。况且犯罪嫌疑人高峰岩现在下落不明，

他是单独犯罪还是共同犯罪的罪责也不清楚，“担保人”如

何承担连带责任？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

。 被上诉人和平支行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

确，应当维持原判。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了

一审查明的事实。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民法通则第

八十四条规定：“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

，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第八十五

条规定：“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

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

担保法》第二条规定：“在借贷、买卖、货物运输、加工承

揽等经济活动中，债权人需要以担保方式保障其债权实现的

，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设定担保。”以上规定明确指出，债是

按照合同的约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权利和义务。担保

合同作为从合同，只是对因借贷、买卖、货物运输、加工承

揽等主合同发生的债进行担保。这些主合同约定的当然是民

事关系。只有依法成立的合同，才受法律保护。 《合同制干

部担保办法》第六条规定：担保人有责任教育被担保人严格

履行合同，如发生贪污、盗窃、严重违纪等方面问题，担保

人应负连带责任。根据这一条规定，本案“担保合同”要求

上诉人高延民“担保”的，是高峰岩在被上诉人和平支行工

作期间的行为。而和平支行与高峰岩在此期间存在的是单位

与职工的内部职务从属关系，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形成的



民事关系。高峰岩在此期间实施的贪污、盗窃或者严重违纪

等与职责有关的行为，不是应当由民法调整的民事行为。对

这些行为，和平支行应当按照刑事法律或者行业纪律的规定

去寻求解决。如果把这些应当由刑事法律或者行业纪律解决

的问题纳入民法调整，和平支行就会因自己受损的利益已经

转嫁到担保人身上，因此怠于追究本单位职工的违法违纪责

任，也无需再主动查找本单位存在的制度、纪律方面的问题

。 综上所述，本案“担保合同”所指向的“主合同”，约定

的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债权债务，而是企业内部的管理工作

。“担保”的内容不是要实现债权人的债权，而是要保证“

被担保人”的违法违纪行为不损害企业利益。因此，本案的

“担保合同”不符合民法通则和担保法的规定，由此引发的

纠纷不应当由民法调整，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诉

讼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

四）项规定，起诉必须符合“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

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的条件。原审受理此案是错误的

，应予纠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八十六条关于“人

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的案件，认为依法不应由人民法

院受理的，可以由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裁定撤销原判，驳回

起诉”的规定，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２００１年５月２

９日裁定： 一、撤销一审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和平

支行的起诉。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１１９２０元，保全费２

３００元，鉴定费２３００元，由被上诉人和平支行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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